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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841 次會議 
民國 112 年 2 月 2日 

    討論事項（一） 

海洋委員會擬具「海洋產業發展條例」草案，經張政務委員景

森等審查整理竣事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海委會函以，為打造生態、安全、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，

同時考量海洋產業之複合性、海洋產業規範散見於多部

法律，以及為收政策統合及事務協調之效，進而打造優

質、穩健海洋產業發展環境，培植國內人才及產業鏈，

提升海洋產業之競爭力發展，並兼顧環境永續使用之目

的，本會爰擬具「海洋產業發展條例」草案，請核轉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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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審議。 

  二、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

事。 

  三、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： 

    (一)統合各機關（構）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料，建立海洋

資料庫。（草案第 5條） 

    (二)政府寬列推動海洋產業預算。（草案第 6條） 

    (三)提供海洋產業發展優惠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，協

助海洋事業取得推展海洋產業所需資金；協助設置海

洋產業園區或劃設海洋產業專區，給予必要之輔導與

協助。（草案第 7條、第 8條） 

    (四)鼓勵並補助國民從事海洋活動；對海洋事業給予適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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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輔導、協助、獎勵或補助；以及鼓勵大專校院與海

洋事業合作培育海洋產業人才。（草案第 6 條至第 11

條） 

    (五)海洋事業投資於提升海洋產業軟實力之費用，得依法

減免稅捐；自國外輸入用於海洋產業發展之機器、設

備，於一定期間內免徵關稅。（草案第12條、第13條） 

    (六)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收取用於海洋產業之新

增償金及其他費用或收入，應提撥部分金額挹注海洋

發展基金。(草案第 14 條) 

    (七)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專責法人推動海洋產業發展。（草

案第 15 條） 

四、茲將該草案（整理本）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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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審議。提請 

核議 

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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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總說明 
為打造生態、安全及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，蓬勃發展之海洋產業具有

不可取代之重要性。海洋產業具有複合性特色，且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，
惟因其規範散見於多部法律，實有必要制定具有整合規範效力之專法，以
收政策統合及事務協調之效，進而達到打造優質海洋產業發展環境，並兼
顧環境永續使用之目的。又為促成海洋產業穩健發展，培植國內人才及產
業鏈，提升海洋產業之競爭力，須結合政府政策工具與財稅及金融制度，
並增加挹注海洋發展基金財源，俾使政府能有更靈活之經費運用於推動海
洋產業發展，爰擬具「海洋產業發展條例」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 
一、海洋事業及產業之定義。（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） 
二、統合各機關（構）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料，建立海洋資料庫。（草案

第五條） 
三、政府應寬列推動海洋產業預算。（草案第六條） 
四、提供海洋產業發展投資之優惠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，協助海洋事

業取得推展海洋產業所需資金；協助設置海洋產業園區或劃設海洋產
業專區，並給予必要之輔導及協助。（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） 

五、鼓勵並補助國民從事海洋活動；對海洋事業給予適當之輔導、協助、
獎勵或補助；以及鼓勵大專校院與海洋事業合作培育海洋產業人才。
（草案第九條至第十一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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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海洋事業投資於提升海洋產業軟實力之費用，得依法減免稅捐；自國
外輸入用於海洋產業發展之機器、設備，於一定期間內免徵關稅。（草
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） 

七、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向海洋事業收取有關海洋產業發展所需新
增之償金及其他費用或收入，每年應提撥部分金額予海洋發展基金。
(草案第十四條) 

八、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專責法人推動海洋產業發展。（草案第十五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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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 

條  文 說  明 

第一條 為促進海洋產業之發展，提

升海洋產業競爭力，加強政策統合

協調功能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
海洋產業之發展，依本條例之

規定。其他法律規定對促進海洋產

業之發展較本條例更有利者，從其

規定。 

一、第一項揭示本條例之立法目的。 

二、第二項定明本條例與其他法律之

適用關係。 

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

央為海洋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

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

一、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。 

二、鑒於海洋產業發展，地方政府之

參與極為重要，爰將直轄市、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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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。 （市）政府亦納為主管機關。 

第三條  本條例所稱海洋事業，指從

事海洋產業之法人、合夥、獨資或

個人。 

目前從事海洋產業活動者，包括營利

及非營利之法人、合夥、獨資及個人，

爰均納入海洋事業之範圍。 

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海洋產業，指利

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

及服務活動之下列產業： 

一、海洋能源。 

二、海洋生物科技。 

三、海洋非生物資源。 

四、海洋礦資源。 

五、海洋漁業。 

一、第一項規定海洋產業之定義及範

疇，並依「運用海洋資源」、「運

用海洋功能」及「直接與海相關」

予以分類及排序。 

二、因第一項各款海洋產業之內容及

範圍，以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最為熟稔，爰於第二項規定由

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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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海洋文化。 

七、海洋運動。 

八、海洋觀光及遊憩。 

九、海洋遊艇及其他船舶、載具。 

十、海洋運輸及輔助。 

十一、海洋養殖。 

十二、海洋監測。 

十三、海洋測繪。 

十四、海洋資訊服務。 

十五、海洋工程。 

十六、海洋環境保護。 

十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

業主管機關定之。 

三、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係負責整

體海洋產業發展之統合、協調及

推動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仍依其權責肩負推動所主管海

洋產業發展之責，爰為第三項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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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。 

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
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應

負責推動所主管海洋產業之發展。 

第五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統合

各機關（構）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

料，建立海洋資料庫。 

各機關（構）應配合提供前項海

洋資料庫必要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

料。 

一、為強化海洋相關領域學術及產業

之應用研究，以支持及促進海洋

產業之發展，爰為第一項規定。 

二、按建立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料係

供海洋相關領域學術及產業之

應用研究，藉以促進我國海洋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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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有關機關

（構）設置必要之海洋監測及測繪

設施，並統合推動其維護管理事宜。 

業整體發展，各機關（構）自負

有參與政策推動之義務，爰於第

二項規定各機關（構）應配合提

供必要資料。 

三、海洋資料庫之建立與海洋監測及

測繪之進行，尚有賴於設置必要

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設施，爰為第

三項規定。 

第六條 政府應寬列推動海洋產業

預算，採取必要措施，確保海洋產

業預算經費符合推行政策所需。 

為保障海洋產業政策推動時之經費

充裕，爰為本條規定。 

第七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有關為鼓勵民間參與海洋推展，並協助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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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、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機構，

建立海洋產業發展投資之優惠融

資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，協助海洋

事業取得推展海洋產業所需資金。 

洋事業以較低成本取得所需資金，以

利海洋事業取得所需資金，爰為本條

規定。 

 

第八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助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、公民營事

業、法人或自然人依法設置海洋產

業園區或劃設海洋產業專區，並會

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給予

必要之輔導及協助。 

為透過群聚效益促進海洋事業發展，

爰為本條規定。 

 

第九條  為鼓勵國民從事海洋活動，

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一、為強化國人親海、知海、愛海意

識，並陶冶冒險犯難精神，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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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應共同推動海洋多元利用，營造

友善海洋，建立海洋運動、觀光及

遊憩活動之輔導管理機制。 

為培育海洋產業人才，以提升

海洋意識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得編列預算補助國民參與海洋活

動。 

應鼓勵國民從事海洋活動，爰為

第一項規定。 

二、又為培育海洋產業人才，提升海

洋意識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得以經費補助，爰為第二項規

定。 

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

就下列事項，對海洋事業給予適當

之輔導、協助、獎勵或補助： 

一、創新海洋產業。 

二、異業互助合作。 

為推動海洋產業發展，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宜多面向針對海洋事業採

取適當之輔導、協助、獎勵或補助措

施，爰為本條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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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立自有品牌、為拓展國際市場

而進行國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

內外競賽或會展。 

四、促進投資招商。 

五、培植專業人才。 

六、產學合作、創業育成及輔導。 

七、促進漁業永續經營。 

八、海洋產業群聚。 

九、蒐集海洋產業及市場資訊。 

十、推展海洋產業研發、生產、行銷、

推廣及授權等產業活動。 

十一、其他有關促進海洋產業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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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項。 

第十一條 為充分開發及運用海洋

人力資源，統合教學及研究之能

量，達到培育海洋產業人才之目

的，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得採取下列措施： 

一、鼓勵大專校院與海洋事業進行

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育。 

二、協助大專校院及海洋事業充實

海洋產業人才，建立學用管道。 

三、推動大專校院及海洋事業開設

海洋產業人才除由業界培育外，主管

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應

鼓勵具有豐富教學研究及人力資源

之大專校院結合產業所需之相關知

識、技術，於校園內以開設相關學程

等方式培育海洋產業人才，建立學用

管道，爰為本條規定。 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8
41
次
院
會
會
議

60
86
E0
75
3E
16
AB
C5



16 

 

相關課程，或進行實驗、觀摩及

創作。 

第十二條 為促進海洋產業發展，海

洋事業投資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究

發展及人才培育支出金額，得依有

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。 

為鼓勵海洋事業積極投入研究發展

與人才培育，以提升其技術能力及人

才素質，爰於本條規定稅捐之減免。 

第十三條  海洋事業自國外輸入用

於海洋產業發展之機器、設備，經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用途

屬實且在國內尚未製造供應者，免

徵關稅。 

前項免徵關稅實施期間，自本

一、為獎勵民間參與海洋產業，第一

項明定海洋事業自國外購置其

所需用於海洋產業發展之機器

及設備等，得免徵關稅之條件，

以降低其營運成本。 

二、為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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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公布施行之日起三年。 

第一項證明文件之申請程序、

認定方式及基準，由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租稅優惠應有實施年限，並考量

海洋產業範疇多元，先規劃實施

三年並評估其成效，倘確能促進

海洋產業之發展，再視情形評估

後續之配套作法，爰為第二項規

定。 

三、第三項明定申請用途屬實且在國

內尚未產製證明文件之程序等

事項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第十四條 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向海洋事業收取有關海洋產業

一、因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海洋發展

基金將用於海洋事務，可收跨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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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所需新增之償金及其他費用

或收入，每年應提撥所收取之部分

金額予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海洋

發展基金，供海洋發展及資源永續

等相關事項使用。 

前項新增之償金及其他費用或

收入之範圍、提撥程序與計算基準

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會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定之。 

關統合之效，並為健全基金之財

務，爰於第一項明定各中央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向海洋事業收取

有關海洋產業發展所需新增之

償金及其他費用或收入(規費及

使用費除外)，每年應提撥部分

金額予海洋發展基金，以供海洋

發展及資源永續等相關事項使

用。 

二、第二項明定第一項新增之償金及

其他費用或收入之範圍及提撥

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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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第十五條  為提升及促進海洋產業

發展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專責法人

辦理相關業務。 

為促進海洋產業之發展及提升，因傳

統與新興海洋產業涉及諸多領域，具

有高度專業性，以中央主管機關現有

人力實有推行困境，爰為本條規定。 

第十六條  本條例施行日期，由行政

院定之。 

鑒於本條例相關機制之建立尚需一

段期間準備，爰明定施行日期由行政

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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